
“小型微利企业”和“小微企业”两者之间区别

“小微企业”是一个习惯性叫法，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界定，目前所说的“小微

企业”是和“大中企业”相对来讲的。

如果要找一个比较接近的解释，那就是工信部、国家统计局、发展改革委和财政

部于 2011 年 6 月发布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等指标，将 16 个行业的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

小微企业可以理解为其中的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

而“小型微利企业”的出处是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指的是符合税法规定

条件的特定企业，其特点不只体现在“小型”上，还要求“微利”，主要用于企

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方面。

1、“3+1”

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

超过 30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等三个条件

的企业。

这里的“3+1”，“1”——非限制和禁止行业，“3”——300 万，300 人，5000

万！

2、增值税

1、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 10 万元（按季

纳税，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30 万元，下同）的，免征增值税。

2、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但扣除

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后未超过 10 万元的，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取得的销售额免征增值税。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假如某公司 2020 年一季度，1月和 2月没有收入（春节

以及疫情影响），3月复工公司收入 29.8 万，虽然 3月这一个月收入超过 10 万，

但是季度没超 30 万（前提是季报）就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策。

有客户询问建筑行业的：

建筑业纳税人在同一预缴地主管税务机关辖区内有多个项目的，按照所有项目

当月总销售额判断是否超过 10 万元标准。

3、所得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这里解释一下：

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率是 5%；

年应纳税所得额 100～300 万元的部分，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率是 10%；

例如：

根据现行政策规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的，需要分段计算。

具体是：100 万元以下的部分，需要缴纳 5万元（100×5%），100 万元至 280

万元的部分，需要缴纳 18 万元[（280-100）×10%]，加在一起当年需要缴纳的

企业所得税为 23 万元，而不是用 280 万元直接乘以 10%来计算。所以，当年应

纳税所得额 280 万元时，仅缴纳 23 万元税款，而不是 28 万元。

4、六税两附加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9〕13 号）等有关规定

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照税额的 50%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已依法享受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其他优惠政策的，可叠

加享受减征 50%的优惠政策。

福建某公司占地 1000 平方米，其中厂区以外的公共绿化用地占地 300 平方米，

假设该地区城镇土地使用税标准税额为 7元/平方米。2019 年 1 月 1 日后，该纳

税人可享受绿化用地税收减免优惠（[1989]国税地字第 140 号）以外，可叠加享

受小规模纳税人普惠性税收优惠。2019 年度该纳税人

应纳城镇土地使用税=（1000-300）*7*（1-50%）=2450 元

5、政府性基金

1、月销售额不超过 10 万元（按季度纳税的季度销售额不超过 30 万元）的缴纳

义务人免征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水利建设基金。

2、未达到增值税起征点的缴纳义务人，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

3、对在职职工总数 30 人（含）以下的小微企业，暂免征收残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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